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3月 28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11)佑字第 012號 

主旨: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國內申辦護照網路填表及照片上傳系統預定自本（111）年4

月6日起試辦，並自本年6月1日起正式開辦，檢送修正之「申辦晶片護照照片

規格說明」電子檔1份，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外交部 111年 3月 23日外授領一字第 1116601305號函辦理。 

2. 為落實電子化智慧政府及提供便民服務，該部領事事務局賡續推動護照申

辦e化作業，已建置「申請護照網路填表及照片上傳系統」，提供在國內向

該局及該部各辦事處申辦護照之「個人申辦案件」及「旅行社團件」e化服

務，預定自本年4月6日起由旅行社代辦護照團件先行試辦，自本年6月1日

起全面開辦。包括個人申辦案件及旅行社團件均可透過該系統網路填表及

上傳照片，並套印「簡式護照資料表」後即可送件。 

3. 為配合旨揭系統提供上傳照片之功能，該部業修正「申辦晶片護照照片規
格說明」，照相業者拍攝照片之規格與現行相同，僅增列第十三點說明照片

電子檔規格、色彩模式、檔案大小及像素等，並增訂「注意事項」，規定在

國內申辦護照經由該系統上傳照片者，得免附紙本照片2張，但有該注意事

項所列情形之一者，應依規定檢附紙本照片。 
4. 由於旨揭系統可對數位照片進行初步預檢，為增加數位照片上傳合格率並

降低民眾臨櫃申辦護照時之照片不合格率，該部將宣導鼓勵民眾多利用合

格照相館拍攝符合規格之照片及取得照片電子檔，以利運用該系統上傳照

片。請會員旅行社將該說明、旨揭系統上線時間及相關資訊協助轉知照 

相業者配合辦理，並協助宣導運用該系統之便民措施，至紉公誼。 

                              

 

理事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